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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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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七 十 二 號 報 告 書 第 4章  

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的 管 理  

提 問 及 要 求 資 料  
 

保 安 局 回 應 的 問 題  

 

1) 根 據 第 2.7 段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在 2014至 2018年 期 間 ，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

（ “ 民 安 隊 ” ） 共 招 募 了 1 351名 新 隊 員 。 不 過 ， 其 中 345名 （ 26%）

隊 員 退 出 ， 即 新 入 職 隊 員 在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課 程 前 退 出 民 安 隊 ， 請 告

知 ：  

 

(a) 曾 否 有 民 安 隊 管 方 人 員 需 為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未 有 有 效 執 行 的 問

題 負 責 ？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民 安 隊 人 員 為 輔 助 人 員，來 自 社 會 各 階 層 及 各 行 各 業，他 們 利

用 公 餘 時 間 服 務 社 會。本 局 了 解 民 安 隊 一 直 按 照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

相 關 章 節 執 行 新 隊 員 招 募 、訓 練 及 退 出 事 宜 ，並 明 白 有 部 分 新

隊 員 因 家 庭、事 業 或 個 人 原 因 在 進 行 入 職 訓 練 課 程 期 間 會 面 對

各 項 困 難 ， 而 可 能 退 出 民 安 隊 。  

  

根 據 《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規 例 》 (第 518A章 ) 第 4條 ， 任 何 隊 員 於

完 成 其 入 職 訓 練 後 1年 內 ， 如 無 合 理 辯 解 辭 職 離 開 民 安 隊 ， 或

於 完 成 其 入 職 訓 練 後 1年 內 被 解 職 或 其 登 記 加 入 被 取 消 ， 該 隊

員 在 處 長 提 出 要 求 下 需 繳 付 入 職 訓 練 的 費 用。民 安 處 對 所 有 這

類 個 案 都 會 根 據 法 例 ， 追 討 相 關 費 用 。 然 而 ，《 民 眾 安 全 服 務

隊 規 例 》並 沒 有 要 求 新 入 職 隊 員 在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課 程 前 退 隊 需

繳 付 入 職 訓 練 的 費 用 ， 而 現 時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亦 沒 有 就 新 入 職

隊 員 在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課 程 前 退 出 民 安 隊 制 訂 指 引 。 雖 然 如 此 ，

民 安 處 會 不 時 檢 視 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 以 配 合 民 安 隊 的 運 作 需 要 ，

同 時 民 安 處 亦 會 探 討 挽 留 民 安 隊 新 入 職 隊 員 的 方 法 。  

 
(b) 對 於 審 計 署 建 議 民 安 隊 管 方 應 提 升 民 安 隊 的 管 治，當 局 就 此 方

面 有 何 具 體 計 劃 及 措 施，以 及 如 何 確 保 民 安 隊 職 員 和 隊 員 日 後

會 配 合 這 些 計 劃 及 措 施 的 推 行 ？  

 

答 ︰ 本 局 同 意 審 計 署 的 意 見 及 建 議。我 們 理 解 民 安 隊 因 應 審 計 報 告

書 中 有 助 改 善 民 安 隊 整 體 管 理 工 作 的 建 議 ， 已 開 始 進 行 管 理 、

訓 練 和 行 動 安 排 的 全 面 檢 討。本 局 會 密 切 監 察 民 安 隊 及 民 安 處

執 行 有 關 檢 討 及 跟 進 行 動 的 實 施 情 況，並 在 有 需 要 時 提 供 意 見

和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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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回 應 的 問 題  

 

2) 根 據 第 2.2段，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第 3.6.4號 列 明，民 安 隊 隊 員 至 少 須 參

加 30小 時 單 位 訓 練 ， 另 加 至 少 30小 時 服 務 ， 以 達 到 60小 時 的 效 率 要

求 。 任 何 隊 員 如 不 符 合 效 率 要 求 的 規 定 ， 即 屬 違 反 紀 律 。 可 是 ， 第

2.23段 指 出，在 2016至 2018年，未 能 符 合 效 率 要 求 的 隊 員 整 體 人 數 介

乎 954 至 l 059 名 ， 佔 相 關 年 份 民 安 隊 隊 員 平 均 實 際 人 數 的 28% 至

31%， 在 這 段 期 間 ， 既 沒 有 參 加 任 何 單 位 訓 練 ， 也 沒 有 提 供 任 何 服

務 的 民 安 隊 隊 員 分 別 有 215名、181名 和 208名（ 分 別 佔 平 均 實 際 人 數

的 6%、 5% 及 6%） 。 根 據 第 2.24段 ， 民 安 隊 在 2016至 2018年 間 卻 未

有 按《 民 安 隊 規 例 》（ 第 518A章 ）第 14（ 1）條 對 任 何 未 能 符 合 效 率

要 求 的 民 安 隊 隊 員 採 取 紀 律 處 分 ， 而 且 沒 有 文 件 記 錄 未 有 對 這 些 未

能 符 合 要 求 個 案 採 取 紀 律 處 分 的 理 由 ， 請 告 知 ：  

 

(a) 在 2016至 2018年 有 多 達 28%至 31%民 安 隊 隊 員 未 能 符 合 效 率 要

求 ， 對 民 安 隊 的 服 務 有 何 影 響 ？  

 

答 ︰ 由 2016至 2018年，民 安 隊 輔 助 人 員 的 人 數 一 直 維 持 在 3,200人 以

上。在 一 般 周 末 及 假 日，民 安 隊 平 均 每 日 派 遣 116名 人 員 執 行 郊

野 公 園 、 遠 足 徑 巡 邏 及 撲 滅 山 火 值 勤 任 務 。 如 有 大 型 活 動 舉

行 ， 民 安 隊 亦 會 增 派 人 手 在 活 動 中 維 持 秩 序 ， 例 如 在 2016年 舉

行 的 立 法 會 選 舉，民 安 隊 當 日 便 派 出 1,668名 人 員 執 行 人 羣 管 理

工 作 。民 安 隊 有 足 夠 人 手 應 付 服 務 所 需 ，故 未 有 因 為 部 分 隊 員

未 能 符 合 效 率 要 求 而 影 響 服 務 。  
 

(b) 民 安 隊 未 有 對 任 何 未 能 符 合 效 率 要 求 的 民 安 隊 隊 員 採 取 紀 律

處 分 的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由 於 民 安 隊 隊 員 為 輔 助 人 員，來 自 社 會 各 階 層 及 各 行 各 業，部

分 隊 員 可 能 因 家 庭、 事 業 、健 康 等 因 素 而 在 某 段 時 間 未 能 達 到

效 率 要 求。 民 安 隊 有 一 套 既 定 機 制 監 察 隊 員 的 效 率 要 求， 根 據

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 第 3.6.4號 「 出 席 率 管 理 」 ， 民 安 隊 長 官 須 每 半

年 就 未 達 效 率 要 求 的 隊 員 向 民 安 隊 總 部 提 交 跟 進 報 告，若 發 現

有 隊 員 長 期 失 去 聯 絡 ， 該 名 隊 員 會 根 據 法 例 及 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

被 解 職。因 此 由 2014至 2018年 間，共 有 6名 隊 員 因 上 述 原 因 被 解

職 。  

  

 民 安 隊 認 同 審 計 報 告 的 建 議 ， 會 更 密 切 監 察 隊 員 的 效 率 要 求 ，

並 已 指 示 各 長 官 面 見 下 屬 人 員 檢 討 其 出 席 率 及 工 作 表 現，並 加

以 鼓 勵 和 勸 告，定 時 提 交 出 席 紀 錄 監 察 報 告，以 及 (如 有 需 要 的

話 )執 行 紀 律 行 動。現 時 共 有 11宗 個 案 準 備 進 入 “ 正 式 紀 律 行 動

階 段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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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民 安 隊 有 否 向 上 述 沒 有 參 加 任 何 單 位 訓 練 或 沒 有 提 供 任 何 服

務 的 隊 員 發 放 薪 酬 或 津 貼 ？ 如 有，涉 及 的 總 金 額 和 仍 然 向 這 些

隊 員 發 放 薪 酬 或 津 貼 的 理 由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民 安 隊 隊 員 的 薪 酬 及 津 貼 受《 輔 助 隊 薪 酬 及 津 貼 條 例 》（ 第 254

章 ）所 規 管 。 民 安 隊 隊 員 只 有 在 奉 召 提 供 緊 急 或 常 規 服 務 ， 或

者 參 與 民 安 隊 舉 辦 的 訓 練 課 程 時 ， 才 合 資 格 領 取 薪 酬 及 津 貼 。

隊 員 如 沒 有 參 加 任 何 單 位 訓 練 或 沒 有 提 供 任 何 服 務，不 會 獲 發

放 薪 酬 或 津 貼 。  

 

(d) 當 局 就 眾 多 民 安 隊 隊 員 未 能 達 到 效 率 要 求 的 情 況 有 何 改 善 措

施 或 計 劃 ？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民 安 隊 已 採 取 一 系 列 出 席 率 監 察 措 施，要 求 各 長 官 加 強 監 察 下

屬 人 員 的 出 席 情 況 及 鼓 勵 他 們 積 極 出 席 訓 練 及 服 務，日 後 亦 會

加 快 處 理 出 席 率 未 能 達 標 的 個 案 ，優 化 隊 員 的 出 席 率 管 理 ，制

定 出 席 率 監 察 指 引 以 便 所 有 長 官 每 年 定 時 面 見 下 屬 人 員 檢 討

其 出 席 率 及 工 作 表 現 ，以 及 修 訂 現 行 的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，使 其 在

執 行 上 更 為 有 效 。  

 

3) 根 據 第 2.5段 ， 審 計 署 的 審 查 發 現 ， 在 2017年 ， 61名 接 受 單 位 訓 練 時

數 不 足 30小 時 的 民 安 隊 隊 員，各 人 曾 提 供 l00小 時 或 以 上 的 服 務。在

這 61名 民 安 隊 隊 員 中，只 有 16名（ 26%）曾 按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第 3.6.4

號 申 請 豁 免 達 到 效 率 要 求 ， 並 獲 民 安 隊 處 長 或 總 參 事 批 准 。 民 安 隊

為 何 容 許 未 達 到 最 低 訓 練 要 求 的 隊 員 無 須 按 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 申 請 豁

免 ， 並 提 交 理 由 ？  

 

答 ︰ 根 據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第 3.6.4號，任 何 隊 員 若 整 體 出 席 民 安 隊 服

務 及 訓 練 的 時 數 超 過 60小 時 ， 可 申 請 豁 免 達 到 效 率 要 求 。 民 安

隊 以 往 於 每 年 年 初 接 受 合 資 格 隊 員 申 請 時，會 採 用 較 彈 性 的 做

法 ， 讓 隊 員 亦 可 就 其 過 往 整 體 出 席 率 達 標 的 任 何 年 份 提 出 申

請 ， 目 的 是 方 便 隊 員 按 個 人 意 願 及 實 際 情 況 提 交 申 請 。  

 

 有 鑑 於 審 計 署 報 告 的 建 議 ，民 安 隊 已 取 消 有 關 彈 性 安 排， 要 求

所 有 合 資 格 隊 員 必 須 在 本 年 7月 前 提 交 豁 免 申 請 。 各 長 官 以 後

亦 必 須 每 年 評 核 所 屬 人 員 的 出 席 表 現，並 要 求 符 合 資 格 的 人 員

在 指 定 時 限 前 提 交 豁 免 效 率 要 求 申 請。民 安 隊 日 後 將 不 會 接 受

任 何 追 溯 申 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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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根 據 第 2.7段，審 計 署 發 現 在 2014至 2018年 期 間，民 安 隊 共 招 募 了 l 351

名 新 隊 員 。 不 過 ， 其 中 345名（ 26%）隊 員 退 出 ， 即 新 入 職 隊 員 在 完

成 入 職 訓 練 課 程 前 退 出 民 安 隊 ， 請 告 知 ：  

 

(a) 當 局 有 否 研 究，許 多 新 入 職 隊 員 在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前 退 出 民 安 隊

的 原 因 ？ 如 有 ， 詳 情 及 結 果 為 何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由 2014至 2018年 ， 新 隊 員 主 要 由 於 進 修 、 家 庭 、 工 作 等 個 人 原

因 ， 或 因 投 考 其 他 紀 律 部 隊 而 在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前 退 出 民 安 隊 。

此 外 ， 民 安 隊 新 隊 員 訓 練 證 書 課 程 在 2016年 成 功 獲 香 港 學 術 及

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評 定 為 資 歷 架 構 第 三 級；資 歷 架 構 評 審 對 學 員

表 現 及 出 席 率 有 嚴 謹 的 規 定 ， 要 求 每 名 學 員 在 5個 月 的 訓 練 期

內 需 要 出 席 160小 時 課 程，部 分 新 隊 員 是 由 於 未 能 符 合 出 席 時 數

要 求 而 退 出 民 安 隊 。  

 

 民 安 隊 會 在 招 募 時 重 點 介 紹 民 安 隊 的 服 務 性 質 及 新 隊 員 出 席

訓 練 的 要 求 ，並 加 強 在 大 專 院 校 進 行 推 廣 及 宣 傳 ，讓 隊 員 在 入

隊 前 對 民 安 隊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。  

 

(b) 就 該 1 351名 新 隊 員 ， 請 按 招 募 途 徑 表 列 分 項 數 字 。  

 

答 ︰ 根 據 紀 錄 ， 在 2014至 2018年 期 間 ， 民 安 隊 招 募 新 隊 員 的 主 要 途

徑 如 下 ：  

(1) 一 般 宣 傳 及 招 募：包 括 在 報 章 刊 登 廣 告、經 民 安 隊 網 頁 和 民

安 隊 Facebook（ “ 動 感 民 安 隊 ” ）宣 傳，或 在 公 眾 場 所 及 民

安 隊 或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活 動 設 立 招 募 站。經 這 些 途 徑 招 募 的 隊

員 共 1 214人 ；  

(2) 民 防 領 袖 培 訓 計 劃（ 大 專 學 生 ）：民 安 隊 與 大 專 院 校 聯 繫 ，

在 不 同 大 專 院 校 舉 辦 講 座、設 立 招 募 站 及 透 過 大 專 院 校 協 助

進 行 推 廣，招 募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加 入 民 安 隊。經 此 途 徑 招 募 的

隊 員 共 35人（ 有 關 計 劃 在 2018年 正 式 推 出，在 2018年 以 前 經

大 專 院 校 招 募 的 學 生 納 入 一 般 招 募 計 算 ） ； 以 及  

(3) 少 年 團 員 轉 任 實 習 導 師 計 劃 ： 民 安 隊 在 少 年 團 推 出 有 關 計

劃，在 團 員 年 滿 18歲 從 少 年 團 退 休 時，招 募 他 們 登 記 加 入 成

為 成 人 隊 員。經 此 途 徑 招 募 的 隊 員 共 102人（ 有 關 計 劃 在 2018

年 正 式 推 出，在 2018年 以 前 加 入 成 為 成 人 隊 員 的 退 休 少 年 團

員 納 入 一 般 招 募 計 算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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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請 按 年 齡 組 別 列 出 現 時 民 安 隊 隊 員 的 人 數 。  

 

民 安 隊 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 的 隊 員 人 數 按 年 齡 組 別 表 列 如 下 ：  

年 齡  16 – 17 18 - 29 30 - 39 40 - 49 50 及 以 上

性 別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男  女  

小 計  9 6 621 234 730 298 519 259 637 200

合 計  
15 855 1028 778 837 

3513 

  

(d) 當 局 有 否 就 民 安 隊 的 隊 員 人 數 設 定 任 何 目 標（ 如 上 下 限 ）？ 如

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現 時 民 安 隊 在 編 制 上 有 3 769名 成 人 隊 員，並 沒 有 為 隊 員 人 數 設

定 下 限 。至 於 隊 員 的 人 數 上 限 ，民 安 隊 會 因 應 運 作 需 要 不 時 作

出 檢 討，最 近 一 次 檢 討 在 2017-18財 政 年 度 因 應 民 安 隊 架 構 重 組

進 行 ，以 配 合 社 會 需 要 和 政 府 發 展 青 少 年 事 務 的 路 向 ，加 強 社

區 教 育 。  
 

(e) 當 局 有 否 檢 討 招 募 方 法、待 遇 等 方 面 以 鼓 勵 更 多 人 加 入 並 持 續

在 民 安 隊 服 務 ？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民 安 隊 十 分 重 視 審 計 署 對 民 安 隊 招 募 新 隊 員 的 調 查 結 果 和 建

議 。 民 安 隊 將 會 加 強 招 募 工 作 ， 包 括 舉 辦 全 年 招 募 活 動 、 加 強

在 大 專 院 校 進 行 介 紹 、宣 傳 及 招 募 工 作 ，並 與 大 專 院 校 合 作 為

院 校 學 生 提 供 培 訓 。 為 鼓 勵 更 多 人 加 入 並 持 續 在 民 安 隊 服 務 ，

民 安 隊 亦 會 詳 細 檢 討 提 升 個 人 裝 備 及 器 材 和 優 化 訓 練 安 排 。  
 

(f) 曾 否 有 民 安 隊 管 方 人 員 需 為《 民 安 隊 通 令 》未 有 有 效 執 行 的 問

題 負 責 ？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答 ︰ 民 安 隊 為 輔 助 部 隊 ， 隊 員 一 般 在 全 職 工 作 或 學 業 以 外 抽 出 餘

暇 ， 服 務 社 會 。 針 對 部 分 新 隊 員 由 於 工 作 或 個 人 進 修 原 因 ， 或

因 投 考 其 他 紀 律 部 隊 而 在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前 退 出 民 安 隊，民 安 隊

已 積 極 協 助 新 學 員 完 成 入 職 訓 練 ，包 括 ：在 開 課 前 預 早 發 放 訓

練 時 間 表 、 容 許 學 員 調 班 、 更 改 課 堂 日 期 ， 以 及 為 學 員 補 課 。

就 隊 員 未 達 效 率 要 求 和 執 行 紀 律 行 動 安 排 ，管 方 可 根 據《 民 安

隊 通 令 》對 有 關 人 員 執 行 紀 律 處 分 ，但 為 鼓 勵 輔 助 人 員 積 極 服

務 社 會，民 安 隊 過 去 對 有 關 人 員 一 般 採 取 鼓 勵 和 勸 告 等 非 正 式

紀 律 行 動，以 求 盡 量 減 少 輔 助 人 員 因 個 人 原 因 而 退 出 民 安 隊 的

情 況 ， 挽 留 優 秀 人 才 。  

 (亦 請 參 考 保 安 局 回 應 的 問 題 第 1(a)條 的 答 覆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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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對 於 審 計 署 建 議 民 安 隊 管 方 應 提 升 民 安 隊 的 管 治，當 局 就 此 方

面 有 何 具 體 計 劃 及 措 施，以 及 如 何 確 保 民 安 隊 職 員 和 隊 員 日 後

會 配 合 這 些 計 劃 及 措 施 的 推 行 ？  

 

答 ︰ 民 安 隊 管 方 按 審 計 署 的 建 議，已 開 始 進 行 管 理、訓 練 和 行 動 安

排 的 全 面 檢 討 ，以 提 升 民 安 隊 的 管 治。 在 加 強 招 募 及 挽 留 新 隊

員 方 面，民 安 處 職 員 會 與 民 安 隊 輔 助 人 員 共 同 制 定 及 執 行 減 低

新 隊 員 流 失 的 方 案 和 加 強 招 募 工 作 ， 包 括 ： 舉 辦 全 年 招 募 活

動 、 在 大 專 院 校 進 行 介 紹 、 宣 傳 及 招 募 工 作 、 與 大 專 院 校 合 作

為 院 校 學 生 提 供 培 訓，以 及 在 招 募 時 重 點 介 紹 民 安 隊 的 服 務 性

質 及 新 隊 員 出 席 訓 練 的 要 求。在 隊 員 未 達 效 率 要 求 和 執 行 紀 律

行 動 方 面， 民 安 隊 會 加 快 處 理 出 席 率 未 能 達 標 的 個 案 、優 化 隊

員 的 出 席 率 管 理 、制 定 出 席 率 監 察 指 引 、定 期 評 估 隊 員 的 出 席

率 及 工 作 表 現 ， 以 及 修 訂 現 行 的 紀 律 處 分 程 序 。  

 


